
 

填單日期：101 年 1 月 15 日 

填造單位：秘書室 

編號：101 財增 000001 號 

○○○○○（機關全銜） 

財 產 增 加 單 

第一聯 

 

財產管理單位編號：30706000D000 

傳票號數：12345 

取得日期 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

型式/廠牌 

（或土地建物

標示） 

來源 單位 數量 單價 總價 
會 計

科 目
存 置 地 點 殘值 

使用 

年限 

折舊 

方法 

101/1/1 
3140101-000

3-0000001 
個人電腦 ASUS 購置 台 1 25,000 25,000 

機械及設

備 
電腦教室  4  

101/1/2 
3140302-000

1-0000002 
印表機 EPSON 捐贈 台 1 23,000 23,000 

機械及設

備 
文書股  5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表
格
尺
寸
︵A

4

︶

              

經 辦 單 位 使  用  單  位 會  計  單  位 財 產 管 理 單 位 

    

說明：1.本單共分三聯，第一聯為存根聯，第二聯為登記聯，第三聯為通知聯。 

2.國營事業或依規定須提列折舊之財產，始須填列「殘值」欄及「折舊方法」欄。 

3.「數量」欄部分，土地填寫面積，土地以外財產填寫筆棟數。 
 
 
 
 
 



 

填單日期：101 年 1 月 15 日 

填造單位：秘書室 

編號：101 財增 000002 號 

○○○○○（機關全銜） 

財 產 增 加 單 

第一聯 

 

財產管理單位編號：30706000D000 

傳票號數：54321 

取得日期 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

型式/廠牌 

（或土地建物

標示） 

來源 單位 數量 單價 總價 
會 計

科 目

存置地

點 
殘值 

使用 

年限 

折舊 

方法 

101/1/3 
1010201-000

1-0000003 

辦公房屋基

地 

高雄市鼓山區

鼓南段二小段

171 地號 

撥用 
平方

公尺
375.24 12,000 4,502,880 土地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表
格
尺
寸
︵A

4

︶

              

經 辦 單 位 使  用  單  位 會  計  單  位 財 產 管 理 單 位 

    

說明：1.本單共分三聯，第一聯為存根聯，第二聯為登記聯，第三聯為通知聯。 

2.國營事業或依規定須提列折舊之財產，始須填列「殘值」欄及「折舊方法」欄。 

3.「數量」欄部分，土地填寫面積，土地以外財產填寫筆棟數。 
 
 
 
 
 



 

填單日期：101 年 1 月 15 日 

填造單位：秘書室 

編號：101 財增 000003 號 

○○○○○（機關全銜） 

財 產 增 加 單 

第一聯 

 

財產管理單位編號：30706000D000 

傳票號數：13579 

取得日期 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

型式/廠牌 

（或土地建物

標示） 

來源 單位 數量 單價 總價 
會 計

科 目

存 置

地 點
殘值 

使用 

年限 

折舊 

方法 

101/1/3 
2010201-001

D-000004 
辦公房屋 

高雄市鼓山區

鼓南段二小段

261 建號 

撥用 幢 1 2,000,000 2,000,000
房屋建築

及設備
  35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表
格
尺
寸
︵A

4

︶

              

經 辦 單 位 使  用  單  位 會  計  單  位 財 產 管 理 單 位 

    

說明：1.本單共分三聯，第一聯為存根聯，第二聯為登記聯，第三聯為通知聯。 

2.國營事業或依規定須提列折舊之財產，始須填列「殘值」欄及「折舊方法」欄。 

3.「數量」欄部分，土地填寫面積，土地以外財產填寫筆棟數。 
 
 
 
 
 



    

表
格
尺
寸
︵A

4

︶

 

填單日期：101 年 1 月 15 日 

填造單位：秘書室 

編號：101 財增 000004 號 

○○○○○（機關全銜） 

財 產 增 加 單 

第一聯 

 

財產管理單位編號：30706000D000 

傳票號數：24680 

取得日期 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

型式/廠牌 

（或土地建物

標示） 

來源 單位 數量 單價 總價 
會 計

科 目
存 置 地 點 殘值 

使用 

年限 

折舊 

方法 

100/1/4 
4010705-000

2-0000005 
二輪機踏車 山葉 購置 輛 1 50,000 50,000 

交通及運

輸設備
B1 停車場  3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經 辦 單 位 使  用  單  位 會  計  單  位 財 產 管 理 單 位 

2.國營事業或依規定須提列折舊之財產，始須填列「殘值」欄及「折舊方法」欄。 

說明：1.本單共分三聯，第一聯為存根聯，第二聯為登記聯，第三聯為通知聯。 

3.「數量」欄部分，土地填寫面積，土地以外財產填寫筆棟數。 
 
 
 


